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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

安全法实施条例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

交通安全法》（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）

的规定，制定本条例。

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车

辆驾驶人、行人、乘车人以及与道路交通

活动有关的单位和个人，应当遵守道路交

通安全法和本条例。

第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

府应当建立、健全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协调

机制，组织有关部门对城市建设项目进行

交通影响评价，制定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

划，确定管理目标，制定实施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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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车辆和驾驶人

第一节 机 动 车

第四条 机动车的登记，分为注册登

记、变更登记、转移登记、抵押登记和注销

登记。

第五条 初次申领机动车号牌、行驶

证的，应当向机动车所有人住所地的公安

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注册登记。申请

机动车注册登记，应当交验机动车，并提

交以下证明、凭证：

（一）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；

（二）购车发票等机动车来历证明；

（三）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或者

进口机动车进口凭证；

（四）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或者免税

凭证；

（五）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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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；

（六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在机动

车注册登记时提交的其他证明、凭证。

不属于国务院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

规定免予安全技术检验的车型的，还应当

提供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。

第六条 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有下

列情形之一的，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向登记

该机动车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

变更登记：

（一）改变机动车车身颜色的；

（二）更换发动机的；

（三）更换车身或者车架的；

（四）因质量有问题，制造厂更换整车

的；

（五）营运机动车改为非营运机动车

或者非营运机动车改为营运机动车的；

（六）机动车所有人的住所迁出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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迁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管辖区域的。

申请机动车变更登记，应当提交下列

证明、凭证，属于前款第（一）项、第（二）

项、第（三）项、第（四）项、第（五）项情形之

一的，还应当交验机动车；属于前款第

（二）项、第（三）项情形之一的，还应当同

时提交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：

（一）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；

（二）机动车登记证书；

（三）机动车行驶证。

机动车所有人的住所在公安机关交

通管理部门管辖区域内迁移、机动车所有

人的姓名（单位名称）或者联系方式变更

的，应当向登记该机动车的公安机关交通

管理部门备案。

第七条 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所有

权发生转移的，应当及时办理转移登记。

申请机动车转移登记，当事人应当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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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记该机动车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

交验机动车，并提交以下证明、凭证：

（一）当事人的身份证明；

（二）机动车所有权转移的证明、凭

证；

（三）机动车登记证书；

（四）机动车行驶证。

第八条 机动车所有人将机动车作

为抵押物抵押的，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向登

记该机动车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

请抵押登记。

第九条 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达到

国家规定的强制报废标准的，公安机关交

通管理部门应当在报废期满的 圆个月前
通知机动车所有人办理注销登记。机动

车所有人应当在报废期满前将机动车交

售给机动车回收企业，由机动车回收企业

将报废的机动车登记证书、号牌、行驶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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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注销。机动车

所有人逾期不办理注销登记的，公安机关

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公告该机动车登记证

书、号牌、行驶证作废。

因机动车灭失申请注销登记的，机动

车所有人应当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

提交本人身份证明，交回机动车登记证

书。

第十条 办理机动车登记的申请人

提交的证明、凭证齐全、有效的，公安机关

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当场办理登记手续。

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以及行政执法

部门依法查封、扣押的机动车，公安机关

交通管理部门不予办理机动车登记。

第十一条 机动车登记证书、号牌、

行驶证丢失或者损毁，机动车所有人申请

补发的，应当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

交本人身份证明和申请材料。公安机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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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管理部门经与机动车登记档案核实

后，在收到申请之日起员缘日内补发。
第十二条 税务部门、保险机构可以

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办公场所集

中办理与机动车有关的税费缴纳、保险合

同订立等事项。

第十三条 机动车号牌应当悬挂在

车前、车后指定位置，保持清晰、完整。重

型、中型载货汽车及其挂车、拖拉机及其

挂车的车身或者车厢后部应当喷涂放大

的牌号，字样应当端正并保持清晰。

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、保险标志应当

粘贴在机动车前窗右上角。

机动车喷涂、粘贴标识或者车身广告

的，不得影响安全驾驶。

第十四条 用于公路营运的载客汽

车、重型载货汽车、半挂牵引车应当安装、

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行驶记录仪。交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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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察可以对机动车行驶速度、连续驾驶时

间以及其他行驶状态信息进行检查。安

装行驶记录仪可以分步实施，实施步骤由

国务院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

门规定。

第十五条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由

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实施。机动车

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机动车

安全技术检验标准对机动车进行检验，对

检验结果承担法律责任。

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对机动车安

全技术检验机构实行资格管理和计量认

证管理，对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设备进行

检定，对执行国家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标

准的情况进行监督。

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由国务院

公安部门会同国务院质量技术监督部门

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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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机动车应当从注册登记

之日起，按照下列期限进行安全技术检

验：

（一）营运载客汽车 缘年以内每年检
验员次；超过缘年的，每远个月检验员次；
（二）载货汽车和大型、中型非营运载

客汽车 员园年以内每年检验 员次；超过 员园
年的，每远个月检验员次；
（三）小型、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 远年
以内每圆年检验员次；超过远年的，每年检
验员次；超过员缘年的，每远个月检验员次；
（四）摩托车 源年以内每 圆年检验 员
次；超过源年的，每年检验员次；
（五）拖拉机和其他机动车每年检验员
次。

营运机动车在规定检验期限内经安

全技术检验合格的，不再重复进行安全技

术检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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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进

行安全技术检验时，机动车行驶证记载的

登记内容与该机动车的有关情况不符，或

者未按照规定提供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

制保险凭证的，不予通过检验。

第十八条 警车、消防车、救护车、工

程救险车标志图案的喷涂以及警报器、标

志灯具的安装、使用规定，由国务院公安

部门制定。

第二节 机动车驾驶人

第十九条 符合国务院公安部门规

定的驾驶许可条件的人，可以向公安机关

交通管理部门申请机动车驾驶证。

机动车驾驶证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

定式样并监制。

第二十条 学习机动车驾驶，应当先

学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、法规和相关知

识，考试合格后，再学习机动车驾驶技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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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道路上学习驾驶，应当按照公安机

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路线、时间进行。

在道路上学习机动车驾驶技能应当使用

教练车，在教练员随车指导下进行，与教

学无关的人员不得乘坐教练车。学员在

学习驾驶中有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

者造成交通事故的，由教练员承担责任。

第二十一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

门应当对申请机动车驾驶证的人进行考

试，对考试合格的，在 缘日内核发机动车
驾驶证；对考试不合格的，书面说明理由。

第二十二条 机动车驾驶证的有效

期为远年，本条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机动车驾驶人初次申领机动车驾驶

证后的员圆个月为实习期。在实习期内驾
驶机动车的，应当在车身后部粘贴或者悬

挂统一式样的实习标志。

机动车驾驶人在实习期内不得驾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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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汽车、营运客车或者执行任务的警

车、消防车、救护车、工程救险车以及载有

爆炸物品、易燃易爆化学物品、剧毒或者

放射性等危险物品的机动车；驾驶的机动

车不得牵引挂车。

第二十三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

门对机动车驾驶人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

行为除给予行政处罚外，实行道路交通安

全违法行为累积记分（以下简称记分）制

度，记分周期为 员圆个月。对在一个记分
周期内记分达到 员圆分的，由公安机关交
通管理部门扣留其机动车驾驶证，该机动

车驾驶人应当按照规定参加道路交通安

全法律、法规的学习并接受考试。考试合

格的，记分予以清除，发还机动车驾驶证；

考试不合格的，继续参加学习和考试。

应当给予记分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

行为及其分值，由国务院公安部门根据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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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危害程度规定。

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提供记

分查询方式供机动车驾驶人查询。

第二十四条 机动车驾驶人在一个

记分周期内记分未达到 员圆分，所处罚款
已经缴纳的，记分予以清除；记分虽未达

到员圆分，但尚有罚款未缴纳的，记分转入
下一记分周期。

机动车驾驶人在一个记分周期内记

分圆次以上达到员圆分的，除按照第二十三
条的规定扣留机动车驾驶证、参加学习、

接受考试外，还应当接受驾驶技能考试。

考试合格的，记分予以清除，发还机动车

驾驶证；考试不合格的，继续参加学习和

考试。

接受驾驶技能考试的，按照本人机动

车驾驶证载明的最高准驾车型考试。

第二十五条 机动车驾驶人记分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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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员圆分，拒不参加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
门通知的学习，也不接受考试的，由公安

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公告其机动车驾驶证

停止使用。

第二十六条 机动车驾驶人在机动

车驾驶证的远年有效期内，每个记分周期
均未达到员圆分的，换发 员园年有效期的机
动车驾驶证；在机动车驾驶证的 员园年有
效期内，每个记分周期均未达到员圆分的，
换发长期有效的机动车驾驶证。

换发机动车驾驶证时，公安机关交通

管理部门应当对机动车驾驶证进行审验。

第二十七条 机动车驾驶证丢失、损

毁，机动车驾驶人申请补发的，应当向公

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交本人身份证明

和申请材料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经

与机动车驾驶证档案核实后，在收到申请

之日起猿日内补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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